
臺南市立民德國民中學 112 學年度 

藝文競賽實施計畫 

一、活動宗旨： 

1. 促使學生對議題產生認知及創意思考。藉由活動擴大收觀念深耕之效。 

2. 發揮學生於藝術才能於不同的議題上創作發揮，辦理繪圖創作活動。 

 

二、參加對象及方法： 

1. 全年級自由參加，請至學務處登錄報名並領取圖畫紙。 

2. 請於期限內繳交作品至學務處活動組。 

 

三、競賽主題 

1. 網路犯罪 (如網路霸凌…) 2. 毒品犯罪 3. 竊盜犯罪 

4. 詐欺犯罪 5. 性犯罪 (如性騷擾…) 6. 智慧財產權犯罪 

7. 其他   

 

四、徵件規格 

1. 內容呈現模式不拘，可以海報模式、四格漫畫等模式呈現。 

2. 以圖畫紙四開(39 × 54 公分)為主，可至學務處免費領取。 

3. 作品的構圖、用色、創意及技巧，請自由發揮，以生動活潑之方式表達主題意義及重點。畫面輔以

精簡文字而仍能呈現創意之幽默漫畫為上選，請儘量以圖案意象的聯想、誇張、隱喻、比擬來表達

情感張力與戲劇情節。 

 

五、獎勵 

1. 本校學生參與競賽活動，給予嘉獎一支鼓勵。 

2. 經評選於主題、繪圖技巧上能符合標準，給予該參賽者嘉獎 1 次鼓勵。 

3. 經作者同意後，作品將供予學校續參與校外相關競賽活動。 

 

六、預定期程 

上學期 作品收件 寒假 作品收件 下學期 作品收件 暑假 作品收件 

12/31 開學前 1 日 05/31 開學前 1 日 

 


